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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用戶自置或委託技師或合格能源管理人員設
置登記辦法第五條、第八條修正條文
第五條　　能源用戶辦理技師或能管員設置登記，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技師或能管員設置登記表（附件）一式二份。

二、經蓋用能源用戶圖記及其負責人簽章之技師執業執照或

能管員合格證書影本。

三、技師或能管員係能源用戶自置者，檢附其服務證明文件

正本；係委託設置者，檢附委託文件正本或經蓋用能源

用戶圖記及其負責人簽章之委託文件影本。

四、最近一期電費通知單或收據影本。

五、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文件。

    能源用戶之技師或能管員設置登記之人員有異動時，應自異

動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依附件規定檢附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所

定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辦理異動登記。

第八條　　技師或能管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技師

或能管員設置登記：

一、經中央主管機關依技師或能源管理人員辦理能源管理業

務資格認定辦法第七條規定，退訓、撤銷合格證書或調

訓結業證明。

二、經中央主管機關依技師或能源管理人員辦理能源管理業

務資格認定辦法第五條通知調訓，連續二次未取得結業

證明。但因正當理由申請延訓，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

者，不在此限。

三、執行第四條規定業務，申報不實資料，經查屬實。

四、違反本法或本辦法規定，情節重大。

五、有異動情形，而能源用戶未依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辦理異

動登記，經中央主管機關通知該能源用戶限期改善而逾

期未改善。

　　能源用戶之技師或能管員設置登記經廢止後，致未達第三條

規定應自置或委託技師或能管員之人數者，中央主管機關應命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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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用戶限期依第五條第一項規定，重新辦理技師或能管員之設

置登記。

    能源用戶之技師或能管員設置登記經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

款規定廢止後，該能源用戶不得再以該人員申請技師或能管員設

置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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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或能源管理人員設置/異動登記表
※請能源用戶填寫粗框內容

登記編號： 登記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項目
□新設置登記 

□異動登記 (□塗銷登記/□同時塗銷及新設置登記)
能源用戶名稱

能源用戶

編號

電費單地址

(通訊地址)
能源用戶電話 傳真 負 責 人

用電地址 電費單抬頭 電號

使用能源 (    )年度：用電契約容量          瓩、燃料油實際用量       公秉、煤炭實際用量       公噸；天然氣實際用量_______立方公尺

新設置登記

設置類別 □自置技師(填寫1.~13.) □自置能管員(填寫1.~7.、13.~14.) □委託技師(填寫1.~12.) □委託能管員(填寫1.~7.、14.)

1.姓名 2.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3.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4.性    別

5.通訊地址 6.電子郵件 7.行動電話

8.執業執照
字

第         號
9.執業機構名稱 10.執業機構所在地

11.技師科別/

證書字號
                科           字第          號 12.執業執照有效期間

13.職稱 14.合格證書字號

塗銷登記 1.姓名 2.塗銷原因  □離職  □退休   □職務異動   □委託終止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請註明原因)

公司名稱：                                     （圖記）    負責人姓名：                          （簽章）

註1：請  貴公司依註2檢附以下資料，俾供審查：

一、技師或能源管理人員設置登記表（本表）一式二份。

二、經蓋用能源用戶圖記及其負責人簽章之技師執業執照或能管員合格證書影本。

三、技師或能管員係能源用戶自置者，檢附其服務證明文件正本；係委託設置者，檢附委託文件正本或經蓋用能源用戶圖記及其負責人簽章之委託文件影本。

四、最近一期電費通知單或收據影本。

五、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文件。

註2：新設置登記者請檢附資料一至五；塗銷登記者請檢附資料一；同時塗銷及新設置登記者請檢附資料一至三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結果

□檢附資料無誤，准予設置/異動登記。

□檢附資料不全或有誤，請補送下列文件後重新辦理：(□登記表 □技師執業執照影本 □能管員合格證書影本 □電費通知單或收據影本□服務證

明文件 □委託文件影本□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文件)

□申請設置人員之資格不符，應予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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